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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记实

一、办理流程

单位向社保提出申请

转出（办结）
业 务 登 账
财务入账
资金到账后单位给业务提供资金申请文件和支付凭证
单位向财政申请记实资金
业务出具职业年金个人账户记实/补记通知单















二、政策依据
《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办公厅关于印发<职业年金经办规程(暂行)>的通知》(人社厅发[2017]125号)。
三、申办材料
1、单位向财政局申请职业年金个人账户记实资金的文件；
2、国库集中支付凭证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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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办理时间
工作日上午8:30-12:00，下午14:30-18:00；法定节假日不对外办理业务。
五、办理地点及咨询电话
景泰县就业社保集成服务中心机关事业养老综合服务窗口
咨询电话：0943-5567859   0943-5567279



